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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本文件按照 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

则》的规定起草。

本文件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，本文件发布机构不承担相关责任。

本文件由朝阳市农业产业化企业协会提出并归口。

本文件起草单位：

本文件主要起草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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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理标志产品 朝阳小米 第 6 部分：公用品牌使用

及管理规范

1 范围

本文件规定了地理标志证明商标“朝阳小米”公用品牌（以下简称“公用品牌”）的术

语和定义、使用条件、申请流程、使用规范、管理与维护、法律责任等要求。

本文件适用于“朝阳小米”公用品牌的申请、授权、使用、管理及相关活动，涉及“朝

阳小米”生产、加工、销售的企业、合作社等经营主体均应遵守本规范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注日期的版本适

用于本文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

GB/T29185 品牌术语

GB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

GB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》

《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》

《地理标志产品朝阳小米（Ⅰ）产地环境》（T/CYSNYCYHXH—2026）

《地理标志产品朝阳小米（Ⅲ）谷子栽培技术规程》（T/CYSNYCYHXH—2026）

《地理标志产品朝阳小米（Ⅳ）小米加工技术规程》（T/CYSNYCYHXH—2026）

《地理标志产品朝阳小米（Ⅴ）产品包装规范》（T/CYSNYCYHXH—2026）

3 术语和定义

3.1 所有方

指“朝阳小米”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注册人，即朝阳市农业产业化企业协会。

3.2 使用方

指经所有方授权，依法取得“朝阳小米”公用品牌使用资格的法人、其他组织或个体工

商户等经营主体。

3.3 公用品牌标识

指由所有方统一制定的，包含“朝阳小米”地理标志证明商标、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及相

关视觉元素的组合标识，用于标示“朝阳小米”地理标志产品身份。

3.4 授权使用

指所有方通过签订许可合同，允许使用方在约定范围内使用公用品牌标识的行为。

4 使用条件

4.1 产品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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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.1 产地要求

产品原料（谷子）应来自朝阳市地理标志保护范围内，符合《地理标志产品朝阳小米（Ⅰ）

产地环境》规定的产地条件。

4.1.2 品质要求

产品应符合标准的品质要求，色泽金黄、米油丰富、口感醇香，无霉变、异味、杂质超

标等问题。

4.1.3 生产加工要求

产品应按照《地理标志产品朝阳小米（Ⅲ）谷子栽培技术规程》、《地理标志产品朝阳

小米（Ⅳ）小米加工技术规程》进行种植、加工，生产加工过程符合 GB14881 要求。

4.1.4 包装要求

产品包装应符合《地理标志产品朝阳小米（Ⅴ）产品包装规范》要求，包装材料安全、

环保，标识信息完整、规范。

4.2 使用方要求

4.2.1 资质要求

依法登记设立，取得营业执照、食品生产许可证（或食品经营许可证）等相关行政许可，

具备合法经营资质。

生产加工企业应具备相应的生产加工能力，拥有固定的生产加工场地、设备和专业技术

人员；销售企业应具备稳定的供货渠道和仓储条件。

4.2.2 信誉要求

近 3 年内无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、违法违规经营记录，未被相关部门列入严重失信

主体名单。

客户评价良好，无重大消费者投诉或纠纷未妥善处理的情况。

4.2.3 管理要求

建立健全产品质量管理制度、安全生产管理制度、追溯体系，能够对产品从种植、加工

到销售的全过程进行有效管控。

愿意接受所有方及相关监管部门的监督管理，积极配合开展产品质量抽检、品牌维护等

工作。

5 申请流程

5.1 申请提交

符合使用条件的经营主体自愿向所有方（朝阳市农业产业化企业协会）提交书面申请材

料，申请材料应包括：

《“朝阳小米”公用品牌使用申请表》（见附录 A）；

营业执照、相关行政许可证件复印件；

产品产地证明材料（由产地乡镇农业部门或村委会出具）；

产品质量检验报告（由具备资质的检测机构近 6个月内出具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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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加工场地、设备清单及照片；

企业信誉证明材料（如近 3 年无违法违规记录承诺书）；

所有方要求提交的其他相关材料。

5.2 材料审核

所有方在收到申请材料后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核，对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

求的，应一次性告知申请方补充完善；对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要求的，进入综合评估环节。

5.3 综合评估

所有方组织专家工作组对申请方的生产加工条件、产品质量、管理体系、信誉状况等进行

实地核查和综合评估，形成评估意见，评估工作应在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。

5.4 公示

对综合评估合格的申请方，由所有方在朝阳市农业农村局官网、朝阳市农业产业化企业

协会公众号等平台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。公示期间如有异议，应在公示期内以书

面形式向所有方提出，所有方应对异议进行核实处理。

5.5 授权许可

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，所有方与申请方签订《“朝阳小米”公用品牌使用许可合

同》，明确使用期限、使用范围、双方权利义务等内容，并颁发《“朝阳小米”公用品牌使

用授权证书》。

所有方应在合同签订后 1个月内，将商标使用许可情况报国家知识产权局、国家商标局

办理备案手续，并督导使用方申领地理标志专用标识。

6 使用规范

6.1 标识使用要求

6.1.1 使用范围

使用方仅可在其授权范围内的“朝阳小米”产品包装、商品交易文书、广告宣传、展览

展示等商业活动中使用公用品牌标识，不得超出授权范围使用。

6.1.2 标识样式

公用品牌标识应严格按照所有方统一规定的样式（见附录 B）使用，不得擅自修改标识

的图形、文字、颜色、比例等元素，可根据实际使用场景进行等比例缩放。

6.1.3 组合使用

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应与“朝阳小米”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一同使用，不得单独使用；公用

品牌标识应与产品标签其他信息搭配合理，位置显著、清晰可辨。

6.1.4 专人管理

使用方应指定专人负责公用品牌标识的管理和使用，建立标识使用台账，记录标识领用、

使用、销毁等情况，确保标识规范使用，不得向他人许可、转让、出售、馈赠公用品牌标识。

6.2 禁止性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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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将公用品牌标识使用在非“朝阳小米”产品或不符合本规范要求的产品上；

不得伪造、变造公用品牌标识或授权证书；

不得利用公用品牌进行虚假宣传、误导消费者；

不得超出授权期限、授权范围使用公用品牌标识；

不得擅自改变公用品牌标识的样式、用途等。

6.3 其他要求

使用方如需在连锁经营、电商平台等渠道使用公用品牌标识，应在使用前向所有方报备，

确保使用符合规范；如需变更使用范围、使用方式等，应提前向所有方提出申请，经批准后

方可变更。

7 管理与维护

7.1 管理责任主体

所有方（朝阳市农业产业化企业协会）负责本规范的制定和实施，承担公用品牌的日常

管理、维护工作；朝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对公用品牌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依法查处

违法违规使用行为。

7.2 日常监管

7.2.1 质量抽检

所有方应联合相关监管部门定期对使用方的产品质量进行抽检，每年抽检次数不少于 2

次，抽检结果应向社会公示；对抽检不合格的产品，责令使用方立即停止销售，限期整改，

并跟踪整改情况。

7.2.2 动态监测

所有方应建立公用品牌使用动态监测机制，通过实地检查、市场巡查、消费者反馈等方

式，及时掌握使用方的标识使用、产品质量、经营状况等情况，发现问题及时处理。

7.2.3 台账管理

所有方应建立公用品牌授权使用台账，详细记录使用方名称、授权期限、使用范围、合

同编号等信息，实行动态管理，确保授权使用情况可追溯。

7.3 品牌维护

7.3.1 维权保护

所有方应建立品牌维权机制，密切关注市场动态，对假冒、仿冒“朝阳小米”公用品牌

的侵权行为，及时收集证据，依法向相关部门举报，维护公用品牌商标专用权。

7.3.2 品牌推广

所有方应组织开展公用品牌推广活动，通过参加农产品展销会、举办品牌推介会、媒体

宣传等方式，提升“朝阳小米”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；使用方应积极参与品牌推广活动，共

同维护和提升品牌价值。

7.3.3 信息反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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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方应建立信息反馈机制，收集使用方、消费者对公用品牌使用、产品质量等方面的意见

和建议，不断完善本规范和品牌管理措施。

7.4 授权期限与续签

7.4.1 授权期限

“朝阳小米”公用品牌授权使用期限一般为 2 年，自《“朝阳小米”公用品牌使用许可

合同》签订之日起计算。

7.4.2 续签

使用方如需在授权期限届满后继续使用公用品牌，应在合同有效期终止前 1 个月向所有

方提出续签申请，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；所有方应在收到续签申请后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

核，符合条件的，续签许可合同；逾期未提出续签申请的，合同有效期届满后不得继续使用

公用品牌标识。

8 违规处理

8.1 违规情形

使用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视为违规使用：

产品产地不符合朝阳市地理标志保护范围要求的；

产品质量不符合相关标准规定，经抽检不合格的；

未按本规范要求使用公用品牌标识，擅自修改标识样式、超出授权范围使用的；

伪造、变造授权证书或公用品牌标识的；

以次充好、弄虚作假，损害“朝阳小米”品牌形象的；

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，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；

未按规定建立追溯体系、质量管理制度，或拒不配合所有方及监管部门监督检查的；

其他违反本规范及《“朝阳小米”公用品牌使用许可合同》约定的行为。

8.2 处理措施

对违规使用的使用方，由所有方按以下规定处理：

首次违规且情节较轻的，予以书面警告，责令限期 15 日内整改，整改合格后方可继续

使用；

逾期未整改或整改不合格的，暂停公用品牌使用资格 3-6 个月，暂停期间不得使用公用

品牌标识；

再次违规或情节严重的，取消其公用品牌使用资格，收回《“朝阳小米”公用品牌使用

授权证书》，终止许可合同，3 年内不予受理其使用申请，并在相关平台公示；

违规行为涉嫌违法的，移交市场监督管理、知识产权等相关部门依法处理，追究其法律

责任。

9 附则

9.1 本文件附录 A、附录 B 为规范性附录，与本文件正文具有同等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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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A（规范性）

“朝阳小米”公用品牌标识样式

B.1 标识组成

“朝阳小米”公用品牌标识由地理标志专用标志、“朝阳小米”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文字、

图形元素组合而成（见下图）。

B.2 标识规范

标识颜色：主色为金黄色（CMYK：C0M20Y100K0）、深红色（CMYK：C60M100Y100K20），

辅助色为白色（CMYK：C0M0Y0K0），不得擅自更改颜色标准。

标识比例：标识各元素比例固定，可按实际使用场景等比例缩放，最小使用尺寸不得小

于 15mm×15mm，确保标识清晰可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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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使用方应严格按照本附录规定的标识样式使用，不得擅自修改图形、文字、颜色、比例

等元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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